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昆明

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工科技”“公司”）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就昆

工科技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提供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昆工恒达（宁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子

公司”）与云南斯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签订《年产 2000

万 kVAh 新型铅炭长时储能电池生产基地（一期）项目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以

下简称“主合同”）。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相关规定，宁夏子公司

需向建筑公司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理工恒达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靖子公司”）为宁夏子公司工程款履约提供担保，担保范

围为宁夏子公司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工程款支行义务，给建筑公司造成的实际

损失。本次担保的金额上限为主合同约定总工程价款的 8%（人民币 2400 万元），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间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工程结算款项（工

程质量保修金除外）之日后 180 日内。前述担保为无偿担保，不向宁夏子公司收

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宁夏子公司提供反担保。具体条款以后续签订的《工

程款支付履约担保合同》及其他协议为准。 

此笔担保金额为 24,000,000.0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470,523,434.12 元的比例为 5.10%。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甲方）：昆工恒达（宁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承包人（乙方）：云南斯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人（丙方）：云南理工恒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鉴于甲方已经与乙方签订了年产 2000 万 kVAh 新型铅炭长时储能电池生产

基地（一期）项目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应甲方申请，

丙方担保人愿就甲方履行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支付义务以担保的方式向乙方提供

如下担保： 

（一）担保的范围及担保金额 

丙方的担保范围是甲方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工程款支行义务，给乙方造

成的实际损失。丙方担保的金额以主合同约定总工程价款的 8%【人民币 2400

万元（大写：贰仟肆佰万元整）】为限。 

（二）担保的方式及担保期间 

丙方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丙方担保的期间为：工程款支付担保

的担保期限届至发包人按照施工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工程结算款项（工程质量

保修金除外）之日后 180日内。 

（三）承担担保责任的形式 

丙方按照下列方式之一承担担保责任： 

（1）由丙方提供资金，使乙方继续履行主合同义务，支付金额累计不超过

本担保第一条规定的担保金额。 

（2）由丙方在本担保第一条规定的担保金额内赔偿乙方的损失。 

（四）担保责任的解除 

1、在本担保承诺的担保期间内，乙方未书面向丙方主张担保责任的，自担

保期间届满次日起，丙方担保责任解除。 

2、甲方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工程款支付义务的，自本担保承诺的担保期间届

满次日起，丙方担保责任解除。 

3、丙方的担保责任以合同约定担保金额为限，丙方担保责任自甲方主合同

义务履行完毕或丙方以约定担保金额为限承担担保责任之日（丙方将担保款项

划至乙方之日）起解除。 

4、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出现应解除丙方担保责任的其它情形的，丙方在

本担保项下的担保责任亦解除。丙方解除担保责任后，乙方应自丙方担保责任

解除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将本担保原件返还丙方，销毁复印件，对合同履行



过程中知悉的甲方、丙方商业秘密，应当予以保密。 

（五）免责条款 

1、因乙方违约致使甲方不能履行义务的，丙方不承担担保责任。 

2、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甲方与乙方的另行约定，免除乙方部分或全部义

务的，丙方亦免除其相应的担保责任。 

3、因不可抗力造成甲方不能履行义务的，丙方不承担担保责任。 

4、因乙方将甲方支付工程款用作主合同建设项目之外，导致工程无法进展

或拖欠乙方农民工工资的，丙方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5、按主合同约定尚未符合甲方付款条件的，丙方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6、其他主合同约定向乙方付款的条件、期限等尚未成就的。 

三、本次担保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相关规定，宁夏子公司需向建筑公司提

供工程款支付担保，为保障宁夏子公司储能电池项目建设的合规性，曲靖子公

司为宁夏子公司工程款履约提供担保。 

本次曲靖子公司为宁夏子公司工程款履约提供担保，有利于宁夏子公司储

能电池项目建设的合规开展，促进宁夏子公司投资计划的顺利进行，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且目前宁夏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公司对宁夏子公司拥有控

制权，能够实施有效的投资管理风险控制和财务风险控制，本次担保风险可

控，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 

四、本次担保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4 年 9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工程款履约提供担

保的议案》。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第 7.1.11 条及《公司章程》

第四十六条规定，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还应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二）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四）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的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总额为 41,720.02 万元（包含本次审议担保金额 2,400 万元），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47,052.34 万元的 50%。按照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担

保金额为 41,720.02 万元（包含本次审议担保金额 2,400 万元），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14,828.59 万元的 30%。因此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西南证券认为：公司本次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符合公司整体

发展要求。上述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及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本次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孔辉焕              刘  东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9 月   日 


